
 

    

經動脈化療栓塞療法檢查衛教指導 

壹、目的： 
利用血管攝影之方式，將化學藥物或栓塞粒子注入供給腫瘤營養的

肝動脈血管內，阻斷腫瘤氧氣及養分供給，造成肝腫瘤細胞毒性或

缺氧壞死狀態，以達到毒殺腫瘤之效果。 

貳、檢查前之準備： 

一、須填寫檢查同意書及說明書。 

二、執行檢查者，檢查前須禁食 6 小時以上(若全身麻醉須 8 小時)。 

(一)上午執行檢查，午夜 12 點開始禁食。 

(二)下午執行檢查，當日早晨 8 點後開始禁食。    

三、檢查前需剃除兩側腹股溝處及恥骨聯合處之體毛。 

四、送檢查前請排空膀胱。 

五、協助更換檢查衣(檢查衣正穿)。 

參、檢查後護理： 

一、觀察生命徵象及穿刺傷口有無出血、末稍血循(顏色、溫度)、

疼痛情形、監測雙足足背動脈搏動及狀況。 

二、穿刺部位傷口彈性膠布需固定 24 小時，保持平躺，需大小便

時可用尿壺、便盆或尿布等，穿刺部位勿彎曲，以免再次出血。 

三、術後肢體可稍微活動及翻身，盡量翻向穿刺處，24 小時後若

無出血情形即可下床活動。 

四、栓塞治療者，術後在栓塞器官附近會疼痛、噁心、輕微發燒、

食慾不振及上腹燒灼感，3-7 天左右，採症狀治療法，採清淡

易消化飲食。 

五、術後可立即進食，但進食時也請保持靜臥仰躺姿勢，因此術後

24 小時內需要家屬陪同照料。 

六、檢查過程中有施打顯影劑，術後請多攝食水分以利顯影劑排

出，並觀察尿量排出是否正常，限水者請依照臨床醫師指示給

予水分。 

七、一星期內勿提重物及撞擊到肝臟部位，避免出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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